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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桃竹苗分署 

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申請臨時工作計畫審核原則暨執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22日 桃分署特字第 1054000312號公告訂頒 

中華民國 110年 8月 23日 桃分署諮字第 1104802856號公告修訂 

壹、 依據 

    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促進新住民 

    就業補助作業要點」及「促進家庭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就業補助作業要點」 

    臨時工作津貼相關規定辦理。 

貳、 計畫申請與本分署計畫審核原則 

一、 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團體且不包括政治團體及政黨(以

下簡稱申請單位)應以公文檢附臨時工作計畫書(附件 1)正本 1份(加蓋

單位印信)及相關證明文件(立案證書影本、理事長當選證明書影本、組

織章程影本及理監事名單影本)向本分署提出申請。 

二、 本分署計畫審核原則 

(一) 本分署受理申請單位計畫申請後，得視需要由轄區之就業中心派員訪視。 

(二) 本分署審核申請單位所提計畫之原則如下： 

1. 所提計畫目的及內容不得為申請單位補充組織人力。 

2. 所提計畫具備可提供特定對象安置之符合社會服務等公益之臨時工作機

會及內容。 

3. 所提計畫具備對臨時工作之人員具體可行且具效益之再就業措施。 

4. 所提計畫可提供臨時工作之人員習得技能或增加就業能力之實際效益。 

5. 申請單位應有專職人力配置；具專職人力 1人以上者始得核給臨時工作之

人員，惟名額依專職人力人數核給，至多 3名(政府機關構不在此限)。核

給原則如下: 

(1) 具專職人力 1名核給臨時工作之人員至多 1名。 

(2) 具專職人力 2至 3名核給臨時工作之人員以 2名為限。 

(3) 具專職人力 4名以上核給臨時工作之人員以 3名為限。 

上開專職人力係指應常駐申請單位執行業務之人員。 

6. 申請單位對前已核派臨時工作之人員管理是否妥適及具有實質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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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請單位是否執行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培力就業計畫並進用人力。 

8. 申請單位前次計畫執行狀況、經費核銷配合情形、勞健保加退保及津貼發

放情形。 

9. 每申請單位至多以核給一個計畫為原則(政府機關構不在此限)。  

參、  經本分署審核通過執行臨時工作計畫之政府機關（構）或合法立案之非營利

團體且不包括政治團體及政黨(以下簡稱用人單位)執行注意事項 

一、 推介安置與派工： 

(一) 符合從事臨時性工作之求職者經就業諮詢並推介就業，於求職登記日起 14

日內未能推介就業或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者，由就業中心視需求

聯繫用人單位安排求職者前往用人單位瞭解環境及未來的工作內容，指派

求職者至用人單位上工。 

(二) 用人單位執行之計畫自本分署核定計畫函發文日於該年度 12月 31日前須

完成臨時工作津貼進用人員之派工報到，期限屆滿未派工完成，即終止該

名額津貼補助。 

二、 津貼給付與限制： 

(一) 臨時工作津貼發給標準，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且

一個月合計不超過月基本工資，最長六個月。 

(二) 用人單位應代發臨時工作津貼予臨時工作之人員並為所得稅扣繳義務人，

於發給津貼時扣繳稅款。 

(三) 用人單位應於臨時工作之人員辦理報到當日為其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

保險加保手續，不另增撥 6%之勞工退休金，且應於加保申報表上註明其為

「臨時工作津貼人員」 (為公法救助關係，不參加就業保險)；如依法不能

參加勞工保險者，應代為投保其他平安保險或意外險；如為農民健康保險之

被保險人得選擇參加勞工保險，或繼續參加農民健康保險並僅參加勞工保險

職業災害保險。若臨時工作之人員因故未能於派工起始日上工，則請用人單

位以電子郵件告知就業中心以確認臨時工作之人員上工日期及上工期限。 

(四) 臨時工作之人員，其進用期間與用人單位間屬於公法救助關係，非屬一般

勞雇關係，亦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五) 津貼領取者(臨時工作之人員)經發給津貼單位撤銷或廢止時，應繳回已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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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津貼；屬不實領取經撤銷者，2年內不得申領本津貼。前項經發給津貼

單位書面通知限期繳回，屆期未繳回者，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六) 臨時工作津貼經費核撥採書面審查，故經費核撥以勞健保加退保資料為基

準，若勞保加退保有落差所衍生之津貼及保費支出除特殊原因外，由用人單

位自行負責，並列入嗣後計畫核定之考量。 

(七) 用人單位應於次月 3日前（例假日順延）檢附印領清冊及相關憑證送達本

分署轄區就業中心辦理經費請領，本分署審核後依規定程序核撥，用人單位

於每月 15日前將上月之臨時工作津貼發給臨時工作津貼人員。 

三、 經費申請： 

(一) 用人單位應依臨時工作之人員實際上工情形，按月編製印領清冊及核銷機

關應負擔之勞、健保費(除臨時工作之人員自付額外，用人單位所需負擔保

費由本分署補助)，於次月工作天 3日前（例假日順延）送轄區就業中心審

核以撥付經費。 

(二) 各用人單位申請本項津貼，應備下列文件： 

1. 領據（供非營利團體使用）（附件 2）。 

2. 經費印領清冊（附件 3）。 

3. 工作計畫執行報告（附件 4）。 

4. 當月領取津貼者之出勤紀錄表（附件 5）。 

5. 派工紀錄（附件 6）。 

6. 請假申請單(附件 7) 

7. 加保及繳費證明文件。 

(1)勞工保險加保申報表。 

(2)第一個月檢附到職者勞健保加保申報表影本，最後一個月檢附離職者勞

健保退保申報表影本，並於勞健保費繳款後補送繳款單影本。 

(3)申領勞健保費補助須檢附當月或上個月投保單位被保險人名冊（勞、健

保）及繳款單影本各乙份。 

8.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文件。 

四、 查核作業： 

(一) 本分署得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臨時工作計畫執行情形，必要時得查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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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用人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得終止其計畫： 

1. 規避、妨礙或拒絕查核。 

2. 未依臨時工作計畫書及相關規定執行，經書面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 

3. 違反勞工相關法令。 

臨時工作計畫經終止者，本分署以書面限期命用人單位繳回終止後之津

貼，屆期未繳回，依法移送行政執行。 

(二) 本分署各就業中心每個月不定期派員實地查核臨時工作計畫執行情形至少

1次（必要時另以電話訪查），查核內容為： 

1. 工作內容、時間等是否與計畫相符。 

2. 有無專人差勤管理。 

3. 工作人員是否均有依規定加勞、健保。 

4. 單位組織運作情形。 

5. 是否依期限申請津貼及按月核銷單位負擔勞、健保費用。 

6. 有無定期依實發放臨時工作之人員工作津貼。 

7. 臨時工作之人員工作時間、工作適性與否。 

8. 臨時工作之人員是否能與單位互動及配合。 

9. 有無輔導臨時工作之人員自我成長及增強再就業能力等。 

10. 其他與計畫相關之事項。 

(三) 各用人單位如有未依規定執行，情節輕微者應限期改善，期限內未改善或

仍有未依規定執行之情事者，則停止對該用人單位之補助。 

(四) 用人單位未依規定執行情節重大者（如有不實申領、任意調派臨時工作津

貼進用人員至非原用人單位、未依規定進用失業者、從事非核定計畫工作

內容等），經查證屬實者，本分署得立即終止計畫或撤銷派工，用人單位並

應繳回原工作津貼，該臨時工作津貼進用人員由本分署另行輔導至其他用

人單位。 

五、 其他事項： 

(一) 臨時工作之人員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推介就業時，應於推介就業之次日起 7

日內，填具推介就業情形回覆卡通知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期限內通知者，

應徵當日給予 4小時或 8小時之有給求職假（用人單位申請津貼應檢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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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就業服務機構開立之介紹卡）。前項求職假，每週以 8小時為限。 

(二) 請假事宜，依用人單位規定辦理；用人單位未規定者，參照勞動基準法及

勞工請假規則辦理。請假天數及求職假應計入臨時工作期間；除公假（教

育召集）、公傷假、求職假於進用期間內計給工作津貼並列入臨時工作期間

外，其他事由之請假均不發給工作津貼。 

(三) 用人單位因業務需要，需調整工作時間，應於 3天前填寫彈性調整工作時

間申請表，e-mail或傳真至就業中心，經就業中心核備後，才可調整工時；

遇緊急事件，無法事前告知，則須於事後 2天內辦理。 

(四) 如有關本分署核定之臨時工作計畫事項須變更(如上工時間等)，用人單位

應於一周前函報本分署並經核備後，始可執行；另有關用人單位理事長改

選以及用人單位立案地址更動等事項，則應於變更後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函

報本分署。 

(五) 用人單位應於臨時工作之人員離職當日辦理勞健保退保手續並於 3日內以

公文函報本分署，並於該年度 12月 31日前完成遞補，遞補人員之補助期

間應扣除該名額已進用之累計工作期間。 

(六) 領取本項津貼者(臨時工作之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予撤銷、廢止、

停止或不予給付臨時工作津貼： 

1. 於領取津貼期間已就業。 

2. 違反用人單位之指揮及規定，經用人單位通知本分署停止其臨時性工作。 

3. 原從事之臨時性工作終止後，拒絕本分署指派之其他臨時性工作。 

4. 拒絕本分署推介就業。 

肆、 本審核原則暨注意事項如有未盡事宜，依「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就

業保險促進就業實施辦法」、「促進新住民就業補助作業要點」及「促進家庭

暴力及性侵害被害人就業補助作業要點」臨時工作津貼相關規定辦理。 

 


